川北医学院麻醉学系
2018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
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教育环境，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，根据川北医学院2018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，特制定麻醉学系2018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。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“择优选拔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和集体决策的原则，杜绝一切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行为。
二、组织与管理
成立由麻醉学系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转专业工作小组，负责制定我系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，明确接收条件、考核方式、工作流程等，经学校审定后公布实施。
三、转专业原则
（一）学生报名基本要求：
1.取得学籍；
2.所修全部必修课程无补考或重修记录；
3.转入麻醉学专业的学生上学期学分绩点在原专业排名30%前；
4.身心健康；
5.遵纪守法，未受到任何处分。
（二）为了确保麻醉学专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，转出专业的学生原则上不超过本专业同年级学生总数的10%。
（三）麻醉专业（五年制）可转入医学影像学、口腔医学、临床医学、法医学、眼视光学、眼视光医学、精神医学、药学、医学检验技术、医学影像技术、预防医学、护理学、生物医学工程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助产学专业。
麻醉专业（五年制）只接受医学影像学（五年制）、口腔医学（五年制）、临床医学（五年制）、眼视光医学（五年制）四个专业的学生。
（四）休学、保留学籍的学生不参加转专业。
（五）2018 级本科学生在校期间只办理本次转专业。
（六）学生只可选择填报一个转专业志愿。
四、转专业计划
根据麻醉学专业师资队伍和实验室等教学资源条件及社会需求，2018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计划可转出24人，可转入5人。
五、转专业考核及录取
（一）转出考核。根据我系转专业原则，最多接受48人转出申请，麻醉学系申请转出的学生需填报“川北医学院学生转系（专业）审批表”，经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核上报学校同意后，方可参与转入专业考核。 
（二）转入考核。申请转入学生需本人申请经转出院系推荐学校审核同意，参加“2018年麻醉学系转专业考试”，考试内容为公共英语，转专业成绩由所修全部必修课平均成绩（40%），转入考核成绩（60%）组成，按照转专业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。
六、公示及结果公布
麻醉学系将考核结果提交校转专业领导小组审定，对拟录取的转专业学生由学校统一公示。在公示期内，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，以纸质材料实名形式向学校纪委和教务处举报。
七、日程安排
（一）学生报名时间：3 月15 日8:30—18 日17:00；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拟从麻醉学系转出学生报名地点，麻醉学系学生科；联系人：周老师；联系电话：15730310747。
（三）院系审核报名资格并确定可转出学生名单报教务处，教务处整理可转出学生名单并公示。
（四）麻醉学系组织转专业转入考试，时间：3 月25
日下午3:00—4:30；地点：顺庆校区临床实验大楼三楼麻醉学系多功能教室。参加考试的学生需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进入考场。	
（五）由麻醉学系转专业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定拟录取学生名单，上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。
（六）最终结果以学校发文公布名单为准。
八、学籍管理
（一）学生在获准转专业文件下达后，在规定时间内到教务处教务科办理学籍异动手续，不按时办理者作弃权处理，不替补空缺计划名额。
（二）获准转专业的学生，原专业已学课程要求若不低于转入专业课程，可以免修，否则应当重修；原专业未修课程，应当补修。修读形式以自学为主。
（三）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到转入专业学习后，应当完成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，毕业资格及学位授予按转入专业的标准审核。
（四）获准转专业文件下达前学生仍归原专业所在院系管理。
九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麻醉学系成立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转专业工作小组，转专业工作在院系集体领导下进行，全程接受监督，保证选拔质量。
（二）一旦发现在转专业工作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情况，无论何时查实，都要给予严肃处理并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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